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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三權概述 01 



勞工以行使集體勞動權為目的而組
織或加入工會的權利 

工會與雇主協商勞動條件或相關事
項之權利 

工會與雇主發生爭議時，採取爭議
行為之權利 

團結權 

協商權 

爭議權 

勞動
三權 

一、何謂「勞動三權」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勞資 
爭議 

二、何謂「勞資爭議」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第1款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第2款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第3款 

勞資雙方當事人基於法令、團體協約、
勞動契約之規定所為權利義務之爭議。 

權利事項 

勞資雙方當事人對於勞動條件主張繼
續維持或變更之爭議。 

調整事項 



爭議 
行為 

三、何謂「爭議行為」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條第4款 

指勞資爭議當事人為達成其主張，所
為之罷工或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及
與之對抗之行為。 

定義 

勞工：罷工、怠工、糾察線、杯葛 
雇主：鎖廠、停工 

常見類型 



罷工之合法要件 02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一、罷工之合法要件 

01 02 

03 04 

主體 

程序 手段 

目的 



工會領導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1項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
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線。 
 

二、主體正當性 

主體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工會領導 
工會法第6條第1項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
及第三款之工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
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
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
所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
工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
之工會。 
 

二、主體正當性 

主體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2項 

下列勞工，不得罷工： 

一、教師。 

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 

二、主體正當性 

主體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勞工限制 



特殊勞工限制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3項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
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
宣告罷工： 

一、自來水事業。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醫院。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      

        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及其他辦 

        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二、主體正當性 

主體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勞工限制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4項 

前項必要服務條款，事業單位應於約定後，即送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5項 

提供固定通信業務或行動通信業務之第一類電信事
業，於能維持基本語音通信服務不中斷之情形下，
工會得宣告罷工。 

二、主體正當性 

主體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目的 

三、目的正當性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第1項後段 

權利事項之勞資爭議，不得罷工。 

針對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權利事項之爭議得提起司法救濟，
故不得罷工； 
調解事項之爭議無法提起司法救濟，
故須有爭議權之行使為後盾，方能
使勞資雙方基於平等地進行協商與
談判，尋求解決。 



目的 

三、目的正當性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第2項 

雇主、雇主團體經中央主管機關裁決認定違反
工會法第三十五條、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者，工會得依本法為爭議行為。 

針對不當勞動行為之勞資爭議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1.侵害團結權之不當勞動行為 
(工會法第35條) 

 

2.違反誠信協商義務之不當勞動行為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  



程序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第1項前段 

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行為。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9條第1項 

勞資爭議當事人一方申請調解時，應向勞方當
事人勞務提供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調解申請書。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需經調解 



程序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18條 

調解委員會應有調解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作成調解方案。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0條 

勞資爭議當事人對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方案不同意者，
為調解不成立。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調解不成立： 

一、經調解委員會主席召集會議，連續二次調解委員
出席人數未過半數。 

二、未能作成調解方案。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需經調解 



程序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1項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
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察
線。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需經會員投票 



程序 

 
1.調解、仲裁期間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8條 

勞資爭議在調解、仲裁或裁決期間，資
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歇業、停工、
終止勞動契約或為其他不利於勞工之行
為；勞方不得因該勞資爭議事件而罷工
或為其他爭議行為。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期間限制 



程序 

 
2.災害防救期間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7項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級政
府為執行災害防治法所定災害預防工作
或有應變處置之必要，得於災害防救期
間禁止、限制或停止罷工。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期間限制 



程序 

 
公共利益事業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7項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
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
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一、自來水事業。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醫院。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 

        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 

        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行業限制 



程序 

 
1.公共利益事業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7項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
利益之事業，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
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一、自來水事業。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醫院。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 

        服務業與證券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 

        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行業限制 



程序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6條 

爭議行為期間，爭議當事人雙方應維持
工作場所安全及衛生設備之正常運轉。 
 

 

四、程序正當性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安全衛生限制 



五、手段正當性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5條 
 

第1項 

爭議行為應依誠實信用及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為之。 
 

第2項 

雇主不得以工會及其會員依本法所為之爭議行為所生損害為由，向其請求
賠償。 
 

第3項 

工會及其會員所為之爭議行為，該當刑法及其他特別刑法之構成要件，而 

具有正當性者，不罰。但以強暴脅迫致他人生命、身體受侵害或有受侵害 

之虞時，不適用之。 

手段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實務爭議討論 03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複數工會
之形成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2010年《工會法》修法後， 

明訂勞工可組織三種工會：企業工會、產
業工會及職業工會。 

在三種工會不同的加入條件下，勞工可參
加一個以上的工會。 

 

倘若事業單位中有相當比例的勞工參加一
個以上的工會，該事業單位即有可能面對
複數工會。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一個事業單位同時面對一個以上的工會？ 

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3項 

依前項所定有協商資格之勞方，指下列工會： 

 一、企業工會。 

二、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之產業工會。 

三、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逾其所僱用具同類職業技能勞工人數二分
之一之職業工會或綜合性工會。 

四、不符合前三款規定之數工會，所屬會員受僱於協商他方之人數合計逾其
所僱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五、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規定裁決認定之工會。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一個事業單位同時面對一個以上的工會？ 

團體協約法第4條 

有二個以上之團體協約可適用時， 

除效力發生在前之團體協約有特別約定者外， 

優先適用職業範圍較為狹小或職務種類較為特殊之團體協約； 

團體協約非以職業或職務為規範者， 

優先適用地域或人數適用範圍較大之團體協約。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依前述規定，一個事業單位可能同時面對一個以上有團體協
商資格的工會，因此有可能在同一事業單位內同時存在一個
以上團體協約。 

一個事業單位同時面對一個以上的工會？ 

雖然團體協約法第4條規定團體協約之適用順序，但此種制
度設計仍會產生一些不合理的問題，且對雇主的經營管理亦
會造成極大的負擔、勞工之間也會互相比較，影響士氣與效
率。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罷工不合法？ 

工會法並未限制職業工會的罷工權 法律規定 

工會法第6條第1項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
企業，或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罷工不合法？ 

周兆昱教授： 
依我國《工會法》立法歷史觀之，從來就是將職業
工會與產業工會並列為合法之工會類型。 
惟因過去實務之不當操作，才讓民眾誤以為只有企
業工會(過去名為「產業工會」，實際上應是「廠場
工會」)才是合法工會，職業工會只是代辦勞健保業
務之組織。 

 
 

學者意見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罷工不合法？ 

邱羽凡教授： 
職業工會、產業工會與企業工會僅是勞工依其利益
所選擇的組織模式，並沒有任何法理支持組織模式
不同，而應禁止某一類工會組織（職業工會）不得
罷工的結論。 
在德國亦有職業工會發起罷工之案例。 

 

學者意見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欠缺代表性？ 

企業工會才具代表性。 
職業工會代表性不足，不應發起罷工，應限制其
罷工權。 

企業質疑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1項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工及設置糾
察線。 

例如今年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係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所發起， 

而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會員係以華航空服員為多數， 

故出現「長榮罷工，華航決定」的質疑。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欠缺代表性？ 

實際可能作法： 

 
例如今年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投票，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除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取得二分之
一會員同意外，另訂門檻，須取得長榮分會8成會員同意。 

後職業工會除符合法定罷工投票門檻，亦取得長榮分會9成
會員同意。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職業工會欠缺代表性？ 

然而，以此次長榮空服員罷工為例， 

華航及其他航空公司的空服員與長榮之間並無勞資爭議，
卻參與長榮空服員罷工投票，是欠缺合理性與正當性。 

更何況華航與長榮之間有競爭關係，華航空服員投票贊成
長榮空服員罷工，長榮因取消航班流失的旅客大多會被華
航吸收，從這個角度觀察，華航空服員參與長榮空服員罷
工的投票更沒有正當性。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具體建議 

採用「代表工會制」。 
由勞動部為事業單位辦理「協商代表工會」的選舉， 

不論是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綜合性工會或其
他工會，若欲取得代表特定事業單位勞工之協商代表權，
皆須參加勞動部所辦理之選舉，由全體事業單位勞工以無
記名方式投票，勞工一次只能選擇一個工會，僅有得到過
半數勞工支持的工會方可取得協商代表權，以確保工會代
表的正當性。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具體建議 

此外，工會的協商代表權應有一定之期限(如2年或3年)，
期限屆滿，即須重新辦理選舉。 

透過此種民主選舉機制，欲取得協商代表權的工會勢必努
力為其會員爭取權益，否則下一次選舉可能就會失去勞工
的支持，由其他工會取而代之。 

如此，優質的工會可以良性發展，功能不彰的工會也可以
自然被淘汰。事業單位在同一時間只需面對一個工會，不
會發生一國兩制或多制的問題。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具體建議 

依前述制度設計： 

一個事業單位在同一時間只會有一個工會代表全體勞工與
其進行團體協商、簽訂團體協約。 

一旦有任何工會取得協商代表權，其所協商、簽訂之團體
協約即適用於事業單位的所有勞工。 



一、職業工會可否罷工？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具體建議 

針對「搭便車」問題： 

已加入該工會成為會員繳交會費者，當然享有該團體協約
的所有權利；至於未加入該工會之勞工，為尊重其結社自
由，不強制其加入該工會。 

但為避免非會員勞工搭便車，可透過法律強制規定非工會
會員的勞工繳交相當於工會會費之費用給代表工會，作為
享受團體協商果實的對價，如此即可解決「搭便車」的問
題。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勞工罷工權之限制 

不得罷工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2項 

下列勞工，不得罷工： 

一、教師。 

二、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構）、學校之勞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勞工罷工權之限制 

約定必要
服務條款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3項 

下列影響大眾生命安全、國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之事業，
勞資雙方應約定必要服務條款，工會始得宣告罷工： 

一、自來水事業。 

二、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三、醫院。 

四、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業與證券
期貨交易、結算、保管事業及其他辦理支付系統業務事業。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特殊勞工罷工權之限制 

第一類電
信事業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5項 

提供固定通信業務或行動通信業務之第一類電
信事業，於能維持基本語音通信服務不中斷之
情形下，工會得宣告罷工。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交通運輸業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情節重大？ 

涉及人民重要生活利益的產業，應包括交通
運輸(例如：航空業)，故應對其罷工權之行
使加以限制。 

社會質疑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林佳和教授： 
《勞資爭議處理法》的必要服務條款約定限制之中，
並不包括飛航在內的交通運輸，係因其既不具備獨佔
性、又難言是人民生活生存上的重大利益。 

 

學者意見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交通運輸產業如欲對其罷工權加以限制， 

須證明其(1)具有獨佔性 (2)涉及人民生存上重大利益 

 

例如《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3項》所規定之自來水事業，
我國台灣自來水公司係具有獨佔性，且自來水供應固涉及
人民生存上重大利益。 
 

是否應限制交通運輸產業之罷工權？ 

二、公共利益與罷工界線？ 



三、罷工應預告？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罷工前是否應預告？ 

三、罷工應預告？ 

涉及人民生活利益之產業，應先預告，以避
免人民生活之不便及相關產業財產損害。 

社會質疑 

目前我國勞資爭議處理法並未規定工會發動
罷工前須經預告。 

法律規定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邱羽凡教授： 
罷工需要「突襲」功能，以防資方出招瓦解罷
工。 
工會通過罷工投票後，現實上外界就需要開始
準備應變，再加預告期就有點「疊床架屋」，
不見得需要。 

學者意見 

罷工前是否應預告？ 

三、罷工應預告？ 



依法理 

罷工權的行使與界限 

發動罷工，須經  

1.調解不成立：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3條第1項前段 

勞資爭議，非經調解不成立，不得為爭議行為。 

2.會員同意票達半數以上：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4條第1項 

工會非經會員以直接、無記名投票且經全體過半數同意，不得宣告罷
工及設置糾察線。 

 

 
 

 

 

罷工是否有預告之必要？ 

三、罷工應預告？ 



感謝聆聽 
敬請指正 


